环化学院消防安全制度

2015年5月修订
为了全面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消防法》预防火灾、减少火灾危害，坚决执行“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保护全院师生人身、公共财产和师生财产的安全，维护校园的正常教学科研秩序，确保学院教学科研工作的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和公安部《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结合本院的实际情况，特制订本制度。 

一、消防安全责任： 


1、学院主管安全的领导对学院的消防安全工作全面负责。 


2、学院成立消防安全领导小组，各实验室的主任为领导小组成员，由院消防安全责任人任消防安全领导小组组长，实施和落实学校关于消防安全的日常工作。 


3、学院的各实验室负责人是该室的消防安全直接责任人，对本室及所辖岗位的消防安全工作全面负责。 


4、每年学院的消防安全责任人与各室负责人及有关学生签订安全责任状。 

二、消防安全管理： 


1、学院确定下列部门为学院消防安全重点部门：各实验室、化学药品库房、资料室、院会议室。 


2、学院所在校园内，凡严禁烟火的场所，禁止动用明火。 


3、实验室、资料室、院会议室等有学生学习的场所应保障疏散通道畅通。 


4、实验室在使用电气设备时，应考虑设备、管道、线路承载能力，不能超负荷运行，必须保证设备的安全运行。 


5、严格按照操作规程操作，安装使用的电器、线路必须符合安全规章要求。 


6、任何人不准乱拉乱接电线，室内无人时应关闭所有电器开关。 


7、不得用其它导线代替保险丝。 


8、各实验室严禁使用粗制滥造、无安全措施、未经检验合格的产品和三无产品。 


9、各实验室工作人员在下班前必须关闭空气动力开关，对需连续用电的仪器设备必须到学院办公室备案，经批准后方可使用；
    10、各实验室每月要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是否存在老化现象，及时排除消防隐患。
三、消防设施的管理： 

　  1、院消防领导小组负责管理本院范围内的消防设施，发现消防设施有问题应及时报告。 

　　2、定期与校保卫处联系，以便对全院消防器材进行检查和维护。 

　　3、建立消防器材及消防设施档案。 

　  4、消防设施、灭火器材放在醒目位置，严禁违章关闭消防设施、切断消防电源。 

四、消防安全检查： 


1、学院消防安全领导小组定期进行防火检查，节假日前要对全院进行全面安全检查，消除安全隐患，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如果学院无法解决的问题应及时报告上级主管部门，以便及时消除隐患；


2、学院定期进行防火安全自查，检查时应做好记录，并按规定向学校保卫处报告检查结果。


3、检查内容：用火用电有无违章情况；用电设备是否关掉；疏散通道是否畅通；易燃易爆设备、管道有否泄漏现象；灭火器材配置及有效情况。 


4、检查中发现存在的火灾隐患，及时予以消除。当发现违反消防安全规定的行为，当场责成有关人员改正，并督促落实。 

五、消防安全教育、培训：


1、每学期由学院消防安全领导小组通过宣传窗、黑板报、全院大会等多种形式进行消防安全教育。 


2、对刚参加工作的年轻教师首先进行消防安全教育，组织他们学习消防法。 


3、对全院师生员工进行消防器材使用培训。 

六、奖惩 ：


1、学院对各消防安全责任区的考核与年度考核挂钩，考核结果，由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审议决定。 


2、对违规使用大功率电器或违反消防安全法规的人将对其进行消防安全教育，提高其消防意识。


3、凡携带火种进入实验场地、化学药品库房等严禁烟火的场所，经教育不改者，学院将依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4、凡擅自动用消防器材、电器总开关等，除教育外，情节严重者，按违反《消防法》、《规定》，送公安部门处理。 

七、适用范围：

该制度适用于全院师生及进入本院内的所有人员。本制度在公布之日起执行。本制度执行之前的有关消防安全制度与本制度不一致的，以本制度为准。
